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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發190戶無應門 難保無染疫
未知多少人避檢疫 專家倡有風險即封區

政府前晚7時圍封北角錦屏街東發大廈A、B、

C、D座為居民強制檢測，該處「受限區域」的執

法行動昨日上午結束。在是次行動中，政府人員到

訪過660戶並約有475名居民接受檢測，結果「零

確診」，同時有15人未有強制檢測而被票控，但

值得留意的是，是次行動中有近三成即約190戶沒

有應門，未知當中有多少戶已離開逃避檢測，不能

確保上址已無人染疫。有專家認為，流動性高區域

的居民或已早搬離，反映政府錯過封區時機，以致

今次行動未找到確診個案，認為政府倘發現有風險

就應立即採取封區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東發大廈C座早前爆疫，累計有13
人中招，相信出現垂直傳播情

況。政府前晚突將東發大廈A至D共
四座列為「受限區域」，民政事務總
署、警方、東區民政事務處及醫療輔
助隊動員約出動360名人員圍封大
廈，要居民留在處所並按政府安排接
受強制檢測，若日前已檢測的居民未
收到陰性結果也要再次檢測。當局
設置12個臨時採樣站，受檢人士凌
晨2時前須接受鼻腔和咽喉合併拭
子樣本採集檢測病毒。

15人未接受強檢被票控
政府昨日上午約7時宣布完成強
檢行動，受檢人士須出示陰性檢測
結果電話短訊或佩戴手環證明已
經接受強檢，並提供個人資料後
方可離開。隨後，有關部門在「受限區域」內進行執法行
動，確認所有人士是否已接受強檢，其後宣布執法行動昨早約11
時30分完結，該區正式解封。
政府人員在封鎖東發大廈期間到訪660戶，檢測475名居民，未
有發現確診個案，而連同早前到其他檢測站接受檢測的人士，東發
大廈相關人士合共有1,300名居民已接受檢測。同時，有15人未有
接受強檢，向他們處定額罰款5,000元及發出強制檢測令。

林鄭：小區清零市民安心
不過，扣除C座住戶被撤離的6及7號單位，過程中多達190戶沒
人應門。政府表示，這些單位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接受隔離
的住戶，亦有可能部分單位空置，但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又強
調政府早前發出的強檢公告，任何在指明期間曾身處該大廈逾兩小
時的人士，即使不在「受限區域」內亦須接受強檢，而當局會採取
措施跟進。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facebook發文表示，今次行動基本上做到保
密、聚焦和快速。她不認為今次行動「零」發現是勞民傷財，指考
慮到個案數字、樓宇狀況、執行能力等因素，認為「受限檢測」有
實際需要，可達至小區「清零」、切斷傳播鏈，也令居民安心。
她續說，抗疫須不斷總結經驗，今次行動說明對某大廈或某小區
進行「強制檢測」或「受限檢測」的決定，應更快、更準、避免訊
息混亂，減少對居民帶來不便。

梁子超：遲咗就會變冇用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其後在疫情簡報會上表
示，連同之前已檢測人士，東發大廈1,300人已檢測是一個相當
多的數目，不希望有大爆發等情況，又透露有垂直傳播的C
座，經化驗後有兩個環境樣本呈陽性，分別在廁所及廚房的洗
手盆去水位。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東發大廈多達190户晚上時間未
有應門，顯示住戶遷離的情況嚴重。仍在大廈內的居民有可能是早
前已接受檢測、或本身風險不是太高的人士，而流動性高及風險高
的居民或早已離開，以致今次封區行動未有找到確診個案。
他指出，病毒傳染期為發病前2至5日，「（圍封東發大廈）遲

咗呢就會變到冇用」，且病毒就有可能隨流動人口四散，政府要堵
塞漏洞，必須盡早介入，例如一發現有處所出現多宗個案，同日就
應即時「封區」，避免居民提早搬走以逃避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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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前晚到昨日上午的
封區行動，民建聯東區前區議員洪連杉認為，特區政府是
次「封區」和強制區內居民檢測的行動井然有序，雖然一
定會為居民帶來不便，但相信居民都認同防控疫情是當務
之急。
對有人以今次零確診來質疑「封區」成效，洪連杉表

示，抗疫必然涉及資源運用，但為了大眾健康，市民應留
意有關資訊並配合政府的抗疫措施。
為協助居民抗疫，洪連杉近日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

鈞及其團隊成員不斷派發單張，向街坊提供防疫資訊，並
與義工透過電話解答居民的疑問。

東 發 大
廈有居民表
示早已預料
當局會封樓
強檢，並贊
成政府是次

行動，認為封區強制檢測令居
民安心，且過程井然有序，但
認為一些劏房戶未有應門，擔
心部分人早已聞風先遁逃避檢
測，令圍封措施成效大打折
扣，希望政府做好後續追蹤工
作，以免有防疫漏洞。
政府昨日11時30分宣布結

束行動，警察解除現場封鎖
線，工作人員拆除檢測帳篷並
收拾桌椅，有垃圾車到場清運
檢測廢料，附近小巷有衞生署
人員清洗地面及排水渠，居民
亦陸續出入。

強制檢測有必要
東發 C 座
居民吳先生
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表
示，早已預
料當局作出
「封樓」措

施，「一定要咁樣嘅，始終有
病毒喺度好危險，強制檢測有
必要。」
他形容，政府是次行動令自

己安心，但表示不少劏房戶在
強檢時沒有應門，未知是否已
離開，恐有防疫漏洞，希望政
府做好後續追蹤工作。

他並認為，舊樓一定存在環境及喉管問
題，就算完成檢測也要做好自我防護，
「廁所窗同去水一早就封咗，推遲沖涼時
間盡量同其他住戶分開，屋企幾個抽氣扇
都只喺（係）無人時才使用」。

另一居於A座的吳先生
亦表示大樓封鎖後，民政
事務署人員挨家挨戶敲門
提醒居民檢測，但有人在
圍封前已逃離，令措施效
果大減，「願意做（檢
測）嘅已經做晒，唔想做

嘅一早走咗。」他同樣希望政府追蹤該些
逃避檢測的人士，令居民安心。

請假值得願配合
從事夜班工作的D座居民吳先生則表示封

樓措施突然，但認同對抗疫而言非常有必
要，「咁係要嘅，如果真係有隱形患者咪
仲慘！」他不介意因圍封要向老闆請假，
並直言：「好值得，願意配合抗疫。」
同樣居於D座的李先生則表示早在政府

公布大廈納入強檢公告時已前往檢測，故昨
日毋須重複進行，「有啲人唔配合檢測，政
府先會封樓，檢測唔止關乎自己嘅事。」
他認為是次圍封現場檢測井然有序，有

工作人員指引並派發物資。由於自己可申
請居家辦公，且封鎖時間短，故對工作和
生活未造成影響。 ●香港文匯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深水埗6幢大廈早前
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深水埗民政事務處、深水埗
警區和醫療輔助隊昨日上午約7時採取突擊檢查行
動，派員到該六幢大廈出入口，查核住客的檢測證
明，並到該等大廈內抽查，結果發現有14人違反強
檢公告，向他們發出定額罰款5,000元告票及強制檢
測令，要於指明期間接受檢測。政府表示不排除將
來再次在該等大廈執法。
6幢涉事大廈包括深水埗大南街355-357號、深水

埗桂林街95號/基隆街359號、深水埗福榮街126-128
號/欽州街96-98號、深水埗大南街260-262號、深水
埗長沙灣道171號、深水埗元州街25-27號。當局在
執法行動中，要求有關居民出示強檢公告期限內接受
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或相關證明，行動至約10時30
分結束。

若仍不遵從可罰款監禁
政府發言人表示，行動中檢查超過220名居民的檢

測報告，當中14人違反強檢公告遭票控及被發出強
檢令，若仍不遵從強制檢測令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2.5萬元及監禁六個月。發言人重申強制檢測旨在盡
快堵截社區散播，保障公眾衞生安全。
他續說，政府感謝大部分居民遵守強檢公告，但這
次執法行動中發現少數居民違反公告規定，並強調政
府會繼續嚴格執法。
另外，紅磡指定區域內有11幢大廈驗出污水樣本呈

陽性，須強制檢測，限期今日屆滿。當局在蕪湖街臨

時遊樂場的流動採樣站，早上有居民到場檢測，而除
11幢污水呈陽性的大廈外，區內的長樂大廈亦因有一
宗或以上確診個案，居民昨日或之前要完成檢測。

深水埗六廈14人違強檢被票控

民記前區員讚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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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人員於附近小巷清洗地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政府人員在深水埗六廈查核住客檢測證明政府人員在深水埗六廈查核住客檢測證明。。

●東發大廈居民離開封鎖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北角東發大廈四座大廈圍封行動於昨日上午結束，居民陸續按要求離開封鎖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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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種嘅新冠病毒愈嚟愈勁，
而「黃絲」嘅被害妄想症似乎
亦隨着疫情變種。特區政府前
晚喺北角錦屏街東發大廈A至
D座採取「封區」檢測行動，
封鎖範圍內嘅「黃店」「Villa

Villa Cafe&Bar」7名員工，因為過晒鐘都冇檢測
而每人收咗5,000蚊罰款嘅告票。被罰錢嘅員工唔
順氣，仲聲大大話佢哋喺店內等咗成晚都冇人通
知要檢測。有「黃絲」網民就聲稱政府有心打壓
「黃店」，但更多網民批評店員唔主動詢問，所
以抵佢哋被罰錢。
「Villa Villa Cafe&Bar」負責人噚日向傳媒聲

稱，前晚「封區」時被警員要求返回店內等通知做
檢測，至噚日朝7點過晒檢測時間先走去檢測站，
結果被票控，又聲稱「睇晒」成晚嘅閉路電視，全
晚都「冇人」拍門，覺得票控唔合理，故已就罰填
寫解釋信同準備上訴喎。
有網民喺該店嘅facebook問，究竟喺封鎖區域裏

面，係咪一定要留喺餐廳等人通知檢測，定係可以
自己去檢測亭排隊，結果「Villa Villa Cafe&Bar」
就自爆：「晚上大約7：00同我哋講凌晨2：00前
會做檢測，等到3：00都未有人來，而（𠵱 ）家出
告票罰每人$5,000。」「William Cheung」就妄想
症發作：「根本就係『黑警』睇唔過眼『黃店』玩
『政治打壓』！」

網民譏：全世界都針對佢哋
不過，唔少網民都覺得涉事「黃店」抵死。
「司徒正一」就話：「淨（剩）係呢間位於東發

既（嘅）『黃店』出事，東發仲有唔少餐廳都無
（冇）事，又係『黃屍（絲）』裝（贓）警察既
（嘅）局。」「王安石」亦覺得好笑：「YC
（『黃絲』）自我膨脹，覺得全世界都針對緊佢
哋。」「Sukie Cheung」就𢱑 頭：「住戶都是落
樓排隊驗，佢地（哋）有手有腳又唔係啞，做乜
要等人黎（嚟）幫佢哋驗。」
「Theo Lau」就質疑涉事「黃店」扮嘢：「有閉

路電視做證就放段片出來啦，仲要係全晚全部，唔係
一分鐘喎。」但「Kongteeb Wittaya」就話：「咪玩
啦，成條街封晒，成晚溜溜（流流）長，又係地舖，
大大個檢測站對著（住）你正一正，又咁多人排隊，
唔好話比（畀）人知你完全唔知乜嘢事啦！」
民政事務總署噚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就

話，被票控者喺通知書發出後嘅21日內交罰款，
就可解除通知書上指明罪行嘅法律責任，而被處
罰款人士如有意就該罪行嘅法律責任提出抗辯，
可書面通知主管當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雨航

「黃店」員工漏檢 網民批「抵罰」

●●「「Villa VillaVilla Villa 」」員員
工因未檢測被罰款工因未檢測被罰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本報「漏網之魚」的報道。


